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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乐医保发〔2024〕5号

乐山市医疗保障局

关于印发《乐山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

价格汇编（2024 版）》的通知

各区、市、县、自治县医疗保障局，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，市直属

公立医疗机构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七集团军医院，武警四

川省总队医院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转发〈关于做好医疗服务价格

信息集中发布推进价格数据通传通用的函〉的通知》精神，进一步

加强我市医疗服务价格管理，规范医疗服务价格行为，依据四川省

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印发<四川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汇编（2022 版）>

的通知》（川医保办发〔2023〕1号）等有关文件规定，我局梳理

我市相关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文件，形成了《乐山市公立医疗机构医

疗服务项目价格汇编（2024 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价格汇编》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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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予印发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适用范围。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和非营利性的非公立医疗机

构必须严格按照《价格汇编》所列项目编码、项目名称、项目内涵、

除外内容、计价单位以及说明提供医疗服务，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

目。《价格汇编》所列项目价格为政府指导价，适用于全市各公立

医疗机构，全市各公立医疗机构就按照相应等级明确收费标准，不

得超过政府指导价格收取费用。

二、严格医用耗材收费管理。凡是各级分类“本类说明”、“说

明”和项目“除外内容”中未明确规定可另计费用的医用耗材，一

律不得另外收费。明确规定可另行收费的医用耗材，全市各公立医

疗机构按购进价实行“零差率”销售。全市各公立医疗机构继续执

行原省物价局和省卫生厅《关于规范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》（川

价费〔2002〕97 号）中的“手术用一次性特殊材料、器械目录”。

三、因全市医疗服务项目多、专业性强，《价格汇编》对 2024

年 2月前我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进行了核对、补充及勘误。我市各

医疗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问题，请及时按程序反馈，以便我局

及时进行修订和调整。2024 年 3 月及以后新出的医疗服务价格政

策，以新政策为准。

附件：乐山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汇编（2024版）

乐山市医疗保障局

2024 年 3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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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乐山市公立医疗机构

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汇编
（2024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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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2023 年 4 月，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印发《四川省医疗服务价格

项目汇编（2022 版）》，统一了全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。本

汇编在统一的价格项目规范基础上，增加各医疗服务项目乐山市公

立医疗机构价格，目的在于指导乐山市公立医疗机构更加规范、更

加准确执行医疗服务价格政策。汇编所列项目编码、项目名称、项

目内涵、除外内容、计价单位以及说明（除具体价格、加减收比例）

为全省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，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在执行过

程中不得自行修改或变通。汇编所列项目价格为政府指导价格，全

市公立医疗机构应按照相应等级明确收费标准，不得超过政府指导

价格收取费用。汇编各级各类项目中“本类说明”、“说明”和“除

外内容”未明确规定可另计费用的医用耗材，一律不得另外收费，

明确规定可另行收费的医用耗材，按购进价实行“零差率”销售，

全市公立医疗机构继续执行原省物价局和省卫生厅《关于规范调整

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》（川价费〔2002〕97 号）中的“手术用一

次性特殊材料、器械目录”。

本汇编适用于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

第七十七集团军医院、武警四川省总队医院。

本汇编截至 2024 年 2 月，收纳价格若与我市现行医疗服务价

格有出入的，以本汇编价格为准，其余政策不变。2024 年 3 月及

以后新出的医疗服务价格政策，以新政策为准，如有未尽事宜，请

向乐山市医疗保障局相关部门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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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

价格汇编（2024 版）使用说明

一、《乐山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汇编（2024 版）》

依据四川省和乐山市发布的相关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文件整理汇编

而成。

二、《乐山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汇编（2024 版）》

所列医疗服务项目采用五级分类法。其中第一级分为综合医疗服务

类、医技诊疗类、临床诊疗类、中医及民族医诊疗类，每类下设第

二至五级明细分类。其中临床诊疗类中临床各系统诊疗和手术治疗

两类参照国际疾病分类（ICD-9-CM）的分类格式，按解剖部位从上

至下，由近端到远端，由浅层到深层原则排序。

项目分类的基本框架举例如下：

三、《乐山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汇编（2024 版）》

设国家项目代码、国家项目名称、项目编码、项目名称、项目内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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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外内容、计价单位、价格、说明和备注 10个要素。

（一）项目编码

项目编码采用顺序码，设为 9位。从左至右第 1位为一级分类

码，第 2 位为二级分类码，第 3-4 位为三级分类码，第 5-6 位为四

级分类码，第 7-9 位为项目顺序码。由主项目内涵或者说明拆分出

来的项目编码以 9位编码为基础，采用 9+N 位编码管理，每一个编

码对应一个项目，第“N”位编码统一用“-1、-2…”顺延编号。

（二）项目名称

为中文标准名称，部分项目名称中在括号内列出西文名称或缩

写。主项目内涵和说明拆分出来的项目，名称加后缀（如部位、方

法、加收等）进行区分。

（三）项目内涵

用于规范项目的服务范围、内容、方式和手段。项目内涵使用

“含”、“包括”、“不含”三个专用名词进行界定：

（1）含：指该项目应当提供的服务内容，不得单独分解收费。

在特殊情况下，由于患者病情需要只提供其中部分服务内容，也按

此项标准计价。

（2）包括：指在“包括”后面所列的不同服务内容和不同技

术方法，均按本项目同一价格标准计价。

（3）不含：指在“不含”后面所列的服务内容可另单独计价。

（四）除外内容

指在本项目（包括含在各级分类总说明）中可以另行收费的药

物、特殊医用耗材等。各类供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
（五）计价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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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提供该项目服务时的基本计价方式。

（六）价格

指乐山市公立医疗机构（含驻乐军队医疗机构）的政府指导价。

（七）说明

指本项目在定价时需要特殊说明的相关事宜。

（八）备注

主要包括“放开价格项目”“特需项目”两类。该两类项目价

格由医疗机构按照相关规定自主定价。

（九）国家项目代码和国家项目名称

按照国家统一编码标准与乐山市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映射，

便于查找使用。

四、项目查找

（一）对多科（室）共同使用的项目，已归入综合医疗服务类。

（二）对于临床各系统诊疗类和手术治疗类项目，不按临床科

（室）列项，请参照国际疾病分类顺序，按照相应的解剖系统和部

位查找。

（三）对于两个以上医技科（室）均可开展的医疗诊疗项目，

查找时请注意医技诊疗类的说明。

五、《乐山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汇编（2024 版）》

不包括 2024 年 3 月及以后新增、修订和调整的医疗服务项目、备

案项目、非医疗的经营性服务和预防保健机构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

项目等。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乐山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4 日印发


